
中華民國划船協會第11屆第3次理事會議紀錄 
時間 112年2月21日(星期二)15時30分 

地點 宜蘭冬山河農莊(宜蘭縣五結鄉公園路6號) 

主席 洪理事長瑞昌 紀錄 陳思澐 

出席人員 理事共25人出席:14人(如簽到表) 

請假人員 
理事共11人請假(林震吉、陳錦倫、李中岑、謝茂松、林泓成、王慶堂、梁

念慈、陳馨怡、林博文、羅晴萱、陳建安) 

列席人員 于副秘書長道弘、陳副秘書長旭君、陳副秘書長正文 

主席致詞 
感謝各位理事特定參與會議，去年度的計畫已順利完成，目前體育署核定的

經費及亞洲總會部分計畫確認，若有任何計畫變更會在跟各位理事報告。 

來賓致詞 略 

討論提案 

案由一 

審查111年度收支決算表、現金出納表、資產負債表、財產目錄、基金收支

表、員工待遇表、政府補助經費一覽表。 

說  明: 

一、依據本會章程第五章第四十條辦理。 

二、檢附111年度收支決算表、現金出納表、資產負債表、財產目錄、基金

收支表、員工待遇表、政府補助經費一覽表(附件一)。 

決   議:通過，並依照程序報部。 

案由二 

審議112年度運動禁藥管制實施計畫。 

說   明: 

一、依據運動禁藥管制辦法規定辦理。 

二、112年度運動禁藥管制實施計畫已於111年12月22日召開會議修訂完成。 

三、檢附實施計畫(附件二) 

決   議:通過，並依照程序報財團法人禁藥基金會備查。 

案由三 

審議國家代表隊各級別教練費支領。 

說  明: 

一、原潛力選手教練費發放1,600元，建議與裁判相同採分級制提高教練升

級取證意願。 

二、教練費1,400（A級）、1,200（B級）、1,000（C級）；連續3年帶潛優或

亞青據有績效者，第三年核定1,600元。 

決議:條文修正如下: 

一、教練費每日1,400元（A級）、每日1,200元（B級）每日1,000元（C

級）。 

二、惟連續三年帶隊潛力選手培訓隊者。(表一；項次一) 

三、三年內指導亞青獲得至少二屆前三名者、三年內指導亞錦前四名者等以

上條件二擇一即可，教練費將進行調整至每日1,600元整。(附註:本支給薪

標準依照當年度教育部體育署核定經費而定) (表一；項次二～四) 

四、上述成績以111年度起開始採計。 



表一： 

項次 
年資 

/資格 

年資 

/資格 

年資 

/資格 

年資 

/資格 
備註 

一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 

二 

依據級別 

(需參與帶

隊) 

依據級別 

(需連續帶

隊) 

依據級別 

(需連續帶

隊) 

1,600 
連續 

帶隊三年 

三 

依據級別 

(需取得成

績) 

依據級別 

(需取得成

績) 

1,600 1,600 
亞青前三或

亞錦前四 

四 

依據級別 

(需取得成

績) 

放棄指導 

依據級別 

(需取得成

績) 

1,600 
亞青前三或

亞錦前四 
 

案由四 

審查新會員名冊。 

說  明: 

一、申請加入會員並填列表格入會，並完成入會費和會費繳納。 

二、名單如附件。 

決議:依據章程入會，通過會員身分。 

案由五 

討論112年度計畫 

說  明: 

一、討論112年訓練站及訓練營規畫事宜。 

二、訓練站及訓練營保險費事宜。 

決議:通過。 

臨時動議 

彭常務理事 

案由一:請秘書處跟保險公司確認是否可以投保一年，若依法規僅能投保半

年，若另半年若有學校有意願投保，需要多少人數才能投保。另若不幸發生

意外，理賠金是屬賠償金還是一部分，還是屬慰問金，請秘書處務必了解，

避免讓第一線教練帶隊壓力過於沉重。 

決議:秘書處詢求法律顧問，並確認保險的細項於下次理事會報告。 

案由二:單位未來參加本會賽事簡章上及報名系統需註明。系統上才能完成

報名（教練證需要掃描上傳） 

決議:通過，每單位報名本會舉辦之賽事，需完成領隊1人、管理1至2名，教

練需至少1人至多3人，惟報名於教練欄者，需至少持有本會 C級教練（含）

以上證者。 

散會 16時30分 

 


